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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开开出出首首张张新新手手上上高高速速罚罚单单
驾驶员实习期内开车上高速无陪驾，被罚款150元

莱山区文化馆

公益文化免费班

接受报名

本报8月1日讯(记者 陈莹
实习生 李娜) 1日，莱山区文

化馆“公益文化免费开放课程”秋
季班开始接受报名，有电脑、主持
朗诵、二胡、马克笔手绘等37个艺
术培训班。公益文化免费开放课程
秋季班9月1日正式开课。

据悉，莱山区文化馆“公益文
化免费开放课程”春季班已谢幕，
500多人参加了20个班的培训。为
提高市民的文化艺术素养，文化馆
又面向市民推出秋季班。公益文化
免费开放课程秋季班9月1日正式
开课，为期三个月，因场地有限，各
班招生名额有限，招满即止。市民
需携带身份证(年龄70岁以内)报
名，每门课程需收工本费和1寸照
片一张，个别课程需要收取适当的
器材损耗费。

报名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
00—11：00，下午14：00—16：30(周末
不 接 受 报 名 ) ，咨 询 报 名 电 话 ：
6892676。报名地址：莱山区胶东文
化广场艺术中心 (市民可乘坐19

路、56路公交车至广播电视台南站
下车，也可乘坐17路、51路公交车
至广播电视台站下车后南行至十
字路口处右拐步行约900米)。

本报8月1日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王国良 )

8月1日，最新修订的《山
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
实施。1日，烟台高速交警
在杜家疃收费站查获一名
实习期内开车上高速无陪
驾的驾驶员，驾驶员被罚
款150元。这是新《条例》正
式实施后，烟台高速交警
开出的首张新手上高速无
陪驾罚单。

8月1日是新《条例》正
式实施第一天，记者来到
烟台市高速交警支队福山
大队，跟随民警在福山收
费站内对过往车辆进行检
查。不到一个小时，在交警
拦停的车中，有5辆车副驾
驶座上坐着小孩，孩子大
都4至8岁，有的独自乘坐副
驾驶位，有的由家长抱着。
交警对家长及驾驶员进行
了口头教育。

上午9点50分许，烟台收
费站(原轸格庄收费站)的民
警传来消息：查获一名在实
习期内开车上高速的驾驶
员，车内并无3年以上驾龄的
陪同人员。

烟台高速交警支队莱
山大队民警张峻玮告诉记
者，驾驶员王某的驾驶证
发证日期是6月2 6日，他拿
到驾驶证刚一个多月。机
动车驾驶员初次申请机动
车驾驶证和新增加准驾车
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王
某在实习期内，也没有陪
驾人员，受到罚款1 5 0元的
处罚。

据了解，8月1日烟台高
速交警开展了“严格执行
高速条例，严查严重违法

行为”集中行动，民警在烟
台收费站、福山收费站、杜
家疃收费站等，严查机动
车 高 速 路 上 各 类 违 法 行
为，共查处实习期驾驶员
违规上高速2起，2名驾驶员
受到罚款1 5 0元处罚，发现
未满1 2周岁儿童违规坐副
驾驶1 6起并对驾驶员进行
了口头教育。

对于未满1 2周岁的未
成年人不能坐副驾驶位置
的 问 题 ，民 警 解 释 称 ，新

《条例》中规定，未满 1 2周
岁的未成年人“禁止”乘坐
副驾驶位。而对于未满4周
岁的儿童配备儿童座椅的
问题，新《条例》中规定，未
满 4周岁的儿童“应当”配
备儿童座椅。民警介绍，这
两项还缺乏具体的实施细
则以及惩处措施，目前主
要以口头教育为主。

王某在实习期内开车上高速并且无陪驾，被交警处罚。 视频截图

高速上多项违法行为有了处罚标准

新《条例》公布后，高速上
一些违法行为有了明确的处罚
标准。

驾驶员在实习期内驾驶机
动车进入高速公路行驶，除了
应当由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
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
同，违反规定罚款150元外，驾
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情
况下行驶速度低于最低时速
20%以上的，扣3分罚款200元。

机动车从匝道驶入高速公
路时在加速车道内将时速提高

至60公里以上的，对于违反规
定的罚款150元。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机动
车未放置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环保检验合格标志以及未携带
驾驶证，都是扣1分罚款150元。

在高速公路上客运机动车
驾驶员22时至次日5时连续驾
驶时间超过2小时，驾驶员会受
到罚款200元的处罚。对于在向
高速公路上抛撒物品的，驾驶
员要受到罚款200元的处罚。

本报记者 钟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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